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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今
年是第30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

“关注普遍的眼健康”，本报以《远离眼
病 共筑“睛”彩》为题，重点关注了眼健
康的相关问题，希望大家一起“关注普遍
的眼健康”。

虽然涉及眼健康的病情比较多，但
是相对来说近视问题更加普遍。在近
视患者中，大家关注焦点多集中于儿童
和青少年群体。

事实上，眼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每个人都必须爱护
自己的眼睛。由此而言，“关注普遍的

眼健康”群体就是从儿童、青少年、中年
人到老年人的全年龄段人群，每个人的
眼健康都值得重点关注。

有目共睹，市场上的眼镜店众多，
戴眼镜的人也不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患眼病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有些人虽然现在还没有配戴
眼镜，或者还没有到医院看眼病，但是这
并不能说明其眼睛就完全健康。

有些人的眼健康意识淡薄，即便眼
睛出现问题，因为症状较轻，还没有对
生活和工作造成较大影响，这些人就不
愿意到医院就医。还有一些人即便眼
睛已经明显“不得劲儿”了，仍是习惯性
能省就省、能拖就拖，此类群体就是潜

在的眼病患者。
众所周知，眼病成因复杂多样，有

些是先天因素，有些是意外事故，有些
是工作用眼过多，这些都是无法克服和
避免的。

另外，刨除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很
多人的眼病是自己不爱护眼睛造成的，
这就是倡导爱护眼睛的意义所在。

确实如此，近年来，随着电脑、手机
等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大家使用电子
产品的频率比较高。在此情况下，有些
人毫无节制地使用电子产品，从而引发
眼病，不仅对患者的眼睛造成了伤害，
也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和困扰。

确保眼睛健康，一个都不能少。有
鉴于此，为了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双明亮
的眼睛，为了避免眼病给大家的生活和
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影响，有请大家“关
注普遍的眼健康”，人人参与，共同努
力，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自己的
眼睛，从而实现“远离眼病 共筑‘睛’
彩”的美好期盼 。

共同“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实现
“普遍的眼健康”。我们相信，只要大家
都“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就可以让没有
患上眼病的更健康，让患有眼病的病情
得到缓解或减轻，在让自己拥有光明未
来的同时，为实现“普遍的眼健康”尽到
自己的责任。

□姬国庆

本报讯（记者 陈卓）6 月 8 日，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解决我市
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城市需要
引进的人才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
我市前段时间对第一批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项目进行配售。相关部门对
参加资格审核的申请人员进行审核
后，有 378 名申请人员符合申购条
件。目前，这378名申请人员已进入
公示环节。

我市自今年 3 月 21 日开始接受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网上资格申请，新

投·花园里项目作为我市首个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项目已具备销售条件。
根据《新乡市保障性住房（配售）准入、
配售及封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
关规定，相关部门对参加资格审核的
申请人员进行审核，其中，378人符合
申购条件。市住建部门已将今年3月
21日至6月4日审核通过的378名申
请人员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7
日。其中，公示期间对审核结果有异
议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

据了解，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住房

问题始终是广大市民群众关注的焦
点。尤其是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
工薪收入群体，以及为城市发展贡献
力量的各类引进人才，他们在住房方
面面临着诸多难题。为切实解决这
一民生问题，我市积极响应国家保障
性住房建设号召，出台了《新乡市保
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办法（试行）》和

《新乡市保障性住房（配售）准入、配售
及封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同时，
我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也正
式上线，实现住户正式受理申请。

我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有新进展

378名符合条件者进入公示环节

本报讯（记者 陈卓 通讯员 李
文杰）6月8日，记者了解到，近段时
间，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通过
谋划实施商圈周边便民微改造工程，
对百货大楼、平原商场等商圈周边市
政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着力改善市民
出行环境，助力商圈经济高质量发
展，让城市颜值及品质得到全面提
升。

在改造过程中，市城管局市政设
施事务中心针对大桥悦时代、百货大
楼等商圈周边道路破损、衔接不畅等
问题，实施了专项维修改造工程。在
大桥悦时代商圈周边，他们重点打通
商场门前瓶颈路段，破除花坛，并增
设过街路口、信号灯，拓宽转弯半径，
缓解高峰期拥堵。在百货大楼商圈
周边，施工部门对平原路机动车道裂
缝、坑槽进行了沥青摊铺修复，让市
民在此通行更便捷。

宝龙城市广场、百货大楼、大桥
悦时代等商圈周边出现树根拱起、人
行便道高低不平、地砖破损等问题，
严重影响群众的出行和购物体验。
对此，施工部门精修了12条人行道，
使商圈周边市政设施的整体性、美观
性得到提升。经过改造，这些商圈人
行道的平整度显著提升，雨天积水问
题减少，群众通行更加顺畅。

针对商圈周边井盖异响、下沉及
雨水井箅堵塞等问题，施工部门计划

对平原商场等重点商圈周边60余处
井盖设施进行系统改造，用新型防沉
降井盖替换老旧设施，对易涝区域更
换雨水井箅。改造后，这些商圈汛期
排水效率将提升30%。

由于商圈周边存在部分路灯设
施老旧、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等问题，
施工部门开展了飞线专项治理，对平

原路“时空隧道”老旧灯罩进行更换，
对大桥悦时代周边部分路灯进行合
理迁移，美化城市夜景，优化亮化区
域。下一步，市城管局市政设施事务
中心将继续以“便民、安全、美观”为
原则，聚焦人行通道贯通、废弃设施
清理、无障碍设施增设等重点任务，
对多处商场周边进行微改造。

微改造现场

商圈周边微改造 让城市向美而行

本报讯（记者 崔敬）近期，市市场监管
局接到多起关于停车收费问题的咨询和投
诉，反映部分停车场存在收费不透明、标准不
清晰、乱收费等现象。6月6日，记者了解到，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规范停车收费行为的
提醒告诫书，以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停车场乱收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
乱市场价格秩序。为进一步规范停车收费行
为，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停车场经营者、停
车服务管理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价
格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内部价格
管理制度，自觉规范停车收费行为。

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经营者应在停
车场入口处、缴费地点等醒目位置公示收费
项目，包括停车服务费、超时费等；清晰公示
各类车型的收费标准，包括计费单位、计费时
段、收费金额等；收费标准应严格执行价格主
管部门核定的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
高收费标准。

如有免费停放时段、特殊人群免费政策
等，应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并明确免费条
件、时长等；应明确收费方式，如人工收费、电
子支付等，并提供合法有效的收费票据。

严禁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高
于或者低于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严禁收取任
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以及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
式明码标价的其他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行
为。

提醒告诫书要求各停车场经营者和停车
服务管理单位应加强行业自律，诚信经营，提
升停车服务质量，合理设置停车设施，引导车
辆有序停放，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停车
服务。

我市将加大对停车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
力度，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
为，将依法严肃处理，包括但不限于：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提请
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列入失信名单。

发布提醒告诫书
规范停车收费行为


